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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能源效率提升之障礙 
 市場障礙:  

           價格扭曲導致消費者難以評估能效提升之利益 

           市場誘因太過分散，投資者難以從投資能效提升中獲利 

           執行之程序成本過高，降低或甚至高於節能效益 

 財務障礙:  

           金融機構對能效提升效益之了解及認知不足 

           先期的成本支出、效益的分散性及計算上的複雜性與風險降低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了財務支援的意願 

 資訊障礙: 

           消費者缺乏足夠的資訊及了解，難以做出理性的消費和投資決策 

 政策與規範障礙: 

           低的能源稅費降低了能效提升投資意願 

           政策誘因較偏重於能源供給端 

 技術 

           市場上有能力尋找、開發、執行及維護能源效率投資的能量不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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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能效提升市場障礙的策略 

 價 格 機 制: 提高稅費，合理化能源使用價格；採差別費率讓使用量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者支付較高之費用 

 政策與規範: 能源查核及能源管理的強制性規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訂定最低能耗標準、訂定階段節能目標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賦予企業節能義務 

 大 眾 認 知: 相關資訊及技術的宣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將能源效率相關知識融入學校教育課程中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動產品能源標章及建築物能效證書 

 科 技 發 展: 加強能源效率提升技術開發及示範 

 其         他 : 促進能源服務公司發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授能源效率提升相關訓練課程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展能效提升產業 

 財 務 誘 因: 對能源效率提升投資給予稅費減免或實質補貼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立能效投資循環基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臨時性財務支援機制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降低減碳行政成本(如抵換專案確查證成本)，提高減碳及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能誘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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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執行上之建議 

 能效相關規定與政策: 應具法源依據或說服性及堅強研析基礎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盡可能要有明確方向、目標及時間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足夠之執行經費及資源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配合國內產業及技術相關現況及限制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畫執行單位應明確及具全權負責之能力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盡可能納入相關利益團體求取共識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執行結果追蹤、成效分析、及檢討報告機制，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注意與其它有關政策或規定之互補性及整合性。 

 人力及支援之資金  :  應充足，應穩定、且可預測的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須在實際執行單位的控制下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須實質用於能效提升上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能因此扭曲市場機制及排擠其他資金之運作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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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執行上之建議 

 

 代理政府執行能效規定與政策執行單位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具法定基礎，應具足夠的能力及能量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在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管轄之下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有適當的業界參與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選定應反映政策執行及目標部門需求。  

 能源提供者應是潛在能源效率執行單位: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應建立機制，賦予能源提供者協助能源消費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端提升能源效率及節能的義務，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協助降低能源提供者因此承擔的損失。  

 納入相關利益團體促進政策共識之形成，讓政策執行更為順利、順暢。 

 建立政府與企業合作之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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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 

 能源效率提升是全球化的重要議題，台灣要達成
CO2減量目標，能源效率提升是極為重要的一環。 

 成功及有效的能源效率管理極具迫切性，由於能
源效率管理極具複雜性，因此從法律制定、決策
過程、進度追蹤及事後評估機制建置等皆需要面
面俱到，以提升管理效果。 

 從各國的經驗上了解，能效提升政策要執行成功，
必須依賴其強烈的企圖心，企圖心的不足是導致
失敗的最重要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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